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建议：

公务员队伍不应拒录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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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部分地方公共信用信息应用过度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等文件精神，部分地方结合实际，加快了
信用方面的立法。

白鹤祥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
台或正在研究出台地方信用法规， 有26
部法律、28部行政法规中包含信用条款。
从地方信用立法的法规名称看， 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称为社会信用条例，另一类
称为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在他看来， 部分地方信用立法的
条款与《条例》规范的内容形成交叉，
给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征信和信用带来
不便。

为此， 他总结出目前信用立法上存
在的主要问题：首先，信用立法对公共信
用信息市场化应用及应用过度的规范不
够。目前，部分地方为加强公共信用信息
应用，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信息进行整理
加工并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使用， 这种行
为已经超出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 属于
典型的征信活动。“部分地方探索将无偿

献血、公租房申请、ETC欠费、乱闯红灯、
频繁跳槽等作为公共信息来管理和应
用，并作为惩戒的相关依据，部分惩戒措
施实施起来缺乏法理上的支持， 属于应
用过度”。

其次， 信用立法对征信新业态的把
握不够。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信息在界定、流转、交易和
挖掘等各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征信的边
界， 征信服务与其他信息服务的界限趋
于模糊，征信边界难以把握。

白鹤祥认为， 我国正稳妥有序地推
动征信市场和信用评级市场的对外开
放，仅靠一部《条例》和一部部门规章《信
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难以适应
当前征信业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此外， 部分机构打着信用服务机构
的名头，通过非法方式获取信息、倒卖信
息牟取暴利，造成信息泄露事件，侵犯信
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建议
加快出台信用信息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上述问题，白鹤祥建议，进一步
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征信立法体系， 比如

加快出台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法、 信用
破产法等；地方信用立法方面，应该侧重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且专注于公共信用信息的
管理并按规定公开。

同时， 统一征信立法要考虑传统业
态，又要为新业态发展预留空间，涵盖所
有征信业务活动。 无论是公共征信机构
还是私营征信机构， 无论是传统征信业
态还是新型征信业态， 无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其他组织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理、
保存、 加工， 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
动，都应该纳入征信业统一监管框架，且
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

“一方面，加快我国本土征信（评级）
机构对外开放步伐，培育一批实力较强、
有公信力的征信（评级）机构‘走出去’。
另一方面，支持国外发达征信（评级）机
构‘引进来’，提升我国征信（评级）市场
整体水平。 ”白鹤祥说，统一征信立法要
促进征信业对外开放又要考虑对内竞
争，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

最后，白鹤祥建议，既要重视信息主
体权益保护， 又要平衡各类参与主体利
益，确保资源有效配置。

� � � � 新快报讯 记者吴晓娴报道 今年，
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
还带来了与糖尿病相关的建议。

刘悦伦说，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内
分泌代谢性疾病，可防可控。 目前，糖
尿病被现行的高校录取体检标准和公
务员体检标准笼统认定为“严重的内
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患者被

阻挡于高校和公务员队伍之外， 这是
不公平的。

因此，刘悦伦建议，教育部、人社部
和卫生部门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修订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和《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相
关条款。根据不同类别高校招生专业、公
务员不同岗位要求， 制定更加具体详细

体检标准。 除了特殊专业、特殊行业外，
糖尿病人群在血糖控制平稳、 无并发症
的情况下应当正常录取、录用，为减少和
消除社会误解和歧视奠定法律法规基
础。严格保护患者隐私。参照乙肝表面抗
原携带者的做法， 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在入学、 就业体检中对无并发症的糖
尿病患者不提不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
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摄（资料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议：

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征信立法体系
� � � �个人征信问题，相信大家对此并不陌生，也越来越重视。 不过我国征信方面专门立法层级不高，到目前为止，《征信业管理条例》
（下称《条例》）是我国征信方面的最高法规文件。

为顺应征信业发展的新形势，切实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议，进一步建立
健全多层次的征信立法体系，加快制定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法，完善我国征信业立法，促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行长白鹤祥。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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